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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学生的校外企业实习，采取学生自己找实习单位和学校安排相结合的方式，支持学生及家长自行联系实习单位，并与就业相结合，已经签订三方协议或签订合同，或校企合作单位（清单详见附件）可申请企业实习；
2、校外企业实习应与本专业的培养目标相结合，并按校外企业实习的要求做好有关实习工作；
3、实习学生须填写毕业生企业实习申请表，签订校外实习协议书和毕业实习安全承诺书，明确实习学生和管理人员的安全职责，并及时上交给校内毕业实践指导老师，所有手续完成后方能离校；
4、实习期间，学生必须同时遵守实习单位的劳动纪律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。严格执行请假制度。凡实习学生因事、因病请假，须书面向实习单位和学校报告。若无故旷工，学校参照旷课的有关规定严格处理；
5、实习学生在实习单位应尊重企业指导老师，服从分配，认真工作，并遵守单位的保密制度。若遇到问题，应及时与实习指导老师联系，由学校与实习单位协商解决，学生不得与实习单位直接发生冲突。若因学生原因，给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响，学校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分；
6、实习生要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程，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。学生因违反实习纪律和安全规则造成自身伤害的由学生本人负责，造成他人伤害和国家的经济损失，由学生本人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；
7、学生实习期间应每周在毕业实践管理平台上撰写实习周记。实习周记应记录自己每周的实习情况，包括完成的工作任务，发现的问题，解决的问题等；
8、如果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开展毕业设计，还需履行相关申请审批手续，并需按时间节点完成开题报告与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撰写与系统上传工作；
9、学生实习期间应保持通讯畅通，严禁拒听或不理睬指导老师的电话；如果更换电话号码，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指导老师，并在毕业实践管理平台中更新。实习期间如果离岗，请提前与指导老师联系，并经得指导老师的同意；
10、实习结束后，及时上交毕业生企业实习成绩评定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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